
西 貢 區 議 會  

2 0 1 5年 3月 3日 會 議 文 件  

SKDC (M)文 件 第 7 3 / 1 5號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工 作 報 告  

 

 西貢區議會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(下稱「委員會」)二○一五年第一

次會議，已於二○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舉行。會上討論的主要事項撮

錄如下：  

 

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西 貢 區 議 會 財 政 狀 況  

2 .  委員備悉截至二○一五年一月十二日，西貢區議會社區參與計

劃已批撥20 ,705 ,172 .70元，實際開支總額為12 ,210 ,946 .66元。  

 

更 改 資 料 申 請  

3. 委員備悉於二○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○一五年一月二十

一日期間秘書處於上述期間收到 11份已獲委員或正副主席批准的更改

資料申請及 2份更改資料通知。此外，秘書處於上述期間收到 10份事

後及4份事前更改資料申請，全數獲委員會通過。  

 

檢 討 《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西 貢 區 議 會 撥 款 使 用 準 則 ／ 程 序 》  

4. 委員就秘書處擬備的撥款準則修訂一覽表作討論並提出其他意

見。有關修訂詳見附件 (只有中文版 )。如有關修訂建議獲得通過，將

於二○一五年四月一日生效。  

 

提 交 西 貢 區 議 會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二 ○ 一 五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審 批 的

社 區 參 與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

5. 委員於會上共審批了 1項二○一四 /二○一五年度及 16項二○一

五 /二○一六年的撥款申請。獲批總額為7,544,868.00元，分項如下 : 

 

 

項目 獲批的 

申請數目 

批撥款額 

(元) 

二 ○ 一 四 /二 ○ 一 五 年    

(1)花卉展綠化推廣攤位 1  3 0 , 0 0 0 . 0 0  

二○一五/二○一六年   

(2)西貢區體育會 1 1  2 0 3 , 5 8 8 . 0 0  

(3)防火運動  1  5 2 , 4 0 0 . 0 0  

(4)促進地區經濟活動 1  2 9 , 5 0 0 . 0 0  

(5)康文署伙伴計劃 3  7 , 2 2 9 , 3 8 0 . 0 0  

總數  1 7  7 , 5 4 4 , 8 6 8 . 0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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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截至二○一五年一月十二日為止，西貢區議會共審批了322份關

於二○一四至一五年度的撥款申請，詳情如下︰  

 
活  動 接獲的 

申請數目 

獲批准的 

申請數目 

不獲批准的

申請數目 

取消的 

申請數目 

已批撥款額 

(元) 

(1) 文化、體育及康樂活

動 1 8 3   1 8 1   0   2  2 , 3 5 4 , 3 1 5 . 3 0   

(2) 節日慶典 4 4   4 3   1   0  2 , 4 8 9 , 3 7 3 . 1 0   

(3) 社區事務            

(a)敬老節 1   1   0   0  1 , 0 4 6 , 1 3 5 . 0 0   

(b)健康城市及安全

社區認證 9   9   0   0  7 7 9 , 2 4 3 . 4 6   

(c)分區會 7   7   0   0  4 4 8 , 6 7 6 . 2 0   

(d)撲滅罪行 5   5   0   0  5 0 0 , 0 0 0 . 0 0   

(e)公民教育 2   2   0   0  4 9 , 8 5 0 . 0 0   

(f)地區倡廉 1   1   0   0  5 0 , 0 0 0 . 0 0   

(g)道路安全 1   1   0   0  1 0 0 , 0 0 0 . 0 0   

(h)防火運動 6   6   0   0  2 0 0 , 0 0 0 . 0 0   

(i)促進地區經濟 2   2   0   0  5 8 , 7 5 0 . 0 0   

(j)花卉展綠化推廣攤

位 0   0   0   0  0 . 0 0   

(k)抗日勝利紀念日 1   1   0   0  1 1 , 9 5 0 . 0 0   

(l)居民團體環保活動 2   2   0   0  1 2 , 9 0 0 . 0 0   

(m)伙伴計劃 1 9   1 9   0   0   2 , 0 9 9 , 5 8 9 . 3 6   

(n)其他非預留撥款

(社區事務) 1 5   1 4   0   1  2 8 4 , 4 0 6 . 5 4   

(4) 康文署伙伴計劃 4   4   0   0   6 , 4 5 9 , 2 9 8 . 7 4   

(5) 宣傳及雜項 8   8   0   0  4 5 8 , 7 0 0 . 0 0   

(6) 藝術及文化 1 2   1 2   0   0   1 , 0 7 6 , 9 8 5 . 0 0   

總數 3 2 2   3 1 8   1   3   1 8 , 4 8 0 , 1 7 2 . 7 0   

 

其他事項  

7. 委員會就 2015年西貢區議會伙伴計劃的撥款安排及活動完結日

期事宜作討論。委員會同意去信民政事務總署，查詢由區議會及／或

轄下委員會／工作小組與區內團體所合辦／協辦的活動及計劃，於區

議會暫停運作期間是否可以繼續進行。  

 

西貢區議會  

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 

二○一五年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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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《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／程序》  

 

西貢區議會財務及行政委員會於二○一五年第一次會議上，檢討了《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／程序》

（下稱「準則  」），結果如下，並推薦西貢區議會考慮及通過。  
 

(一 )  定義  

 

須覆檢事項  原來準則  修改／增訂

建議  

背景  

1.  會 否 增 加

團 體 申 請 撥

款的條件，例

如 收 窄 申 請

團 體 的 定

義，把團體的

支 部 或 分 部

與 其 總 會 視

作同一團體  

第 21 段：   

 ……符合下列資格準則的非政府機構也可提出申請：  

(a)  法定組織或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 (例如《公司條

例》 (第 32 章 )、《社團條例》 (第 151 章 )、《稅務

條例》 (第 112 章 ))註冊的組織，而其成立的目的是

完全或主要為區內的利益。至於成立的目的是服務

全港市民大眾的機構，其申請舉辦的活動須令有關

社區和在區內居住、工作或上學的人士受惠；或  

(b)  擁有自主權的團體 (無論是法人團體與否 )，而其成立

的目的是完全或主要為區內的利益；或有關團體成

立的目的是服務市民大眾，而舉辦的活動令有關社

區和在區內居住、工作或上學的人士受惠。  

 

第 23 段：   

 申請撥款的活動必須符合以下條件﹕  

(a)  屬非牟利性質；  

(b)  屬公開性質，不能局限於某些特定人士；  

(c)  尚未舉行；及  

(d)  申請團體所申報的會址必須位於西貢區，如登記會

址不在西貢區，其服務單位必須在西貢區。該會址最多

可供四個申請團體共用。  

 委 員 會

維 持 現

時做法。  

 有 委 員 曾 於 2014 年 4

月 10日的 會議上 反 映

有團體以 不同分 會 向

區議會申 請撥款 ， 獲

得 超 過 每 個 團 體 6 萬

元的資助上限。  

 

 例子：  

於 2014 年 委 員 會 第 2

次會議， 西貢將 軍 澳

婦女會有 限公司 （ 翠

林 康 怡 綜 合 服 務 中

心）及西 貢將軍 澳 婦

女會有限 公司（ 西 貢

婦女發展 服務中 心 ）

分 別 向 區 議 會 申 請

59,983 元 及 60,000 元

的撥款。  

<附件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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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撥款使用準則 /程序  

 

須覆檢事項  原來準則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2.  申 請 團 體

的 6萬 元 及 12

萬 元 資 助 上

限  

第 5段：  

每個 合資 格申 請 區 議會 撥款 的 團

體，每年的資助上限為 6 萬元。最

多兩 個合 資格 申 請 區議 會撥 款 的

團體，可累加他們每年可獲資助的

上 限 至 12 萬 元 ， 以 合 辦 大 型 活

動。資助上限指申請團體在一個財

政年度內的批撥款額 (而非實際發

還墊款額 )……  

 

 建議修訂第 5段的資助上限：  

 

每個合資格申請區議會撥款的非政府
機構，每年的資助上限為 4萬元 (如根
據《稅務條例》第 88條獲稅務局豁免
繳稅的團體，每年的資助上限可獲提
升至 5萬元 )。最多兩個合資格申請區

議會撥款的團體，可累加他們每年可
獲資助的上限，以合辦大型活動。資

助上限指申請團體在一個財政年度內

的 批 撥 款 額 ( 而 非 實 際 發 還 墊 款

額 )……  

 申 請 非 預 留 撥 款 的 地

區團體眾多，惟區議會

資源緊絀，希望透過降

低 團 體 每 年 的 可 獲 資

助上限，以讓更多團體

能獲得非預留撥款。  

 

 委 員 會 於 2014 年 11 月

25日 的 會 議 曾 作 相 關

討論。  

3.  豁 免 活 動

須 於 二 月 十

五 日 或 之 前

完結的限制  

第 16段：  

任何 申 請 的舉 辦 及 完成 日 期 均不

得在二月十五日之後，否則區議會

將不會接納該項申請  (註：跨年度

活動、花卉展或其他財委會酌情批

准的活動除外 )……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建議修訂第 16段：  

 

任何申請的舉辦及完成日期均不得在

二月十五日之後，否則區議會將不會

接納該項申請  (註：跨年度活動、新
春活動、花卉展或其他財委會酌情批

准的活動除外 )……  

 因 新 春 活 動 常 於 二 月

十五日之後舉辦，豁免

此 類 活 動 可 簡 化 申 請

人 向 委 員 會 遞 交 撥 款

申請的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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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覆檢事項  原來準則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4.  遞 交 收 支

結 算 表 及 相

關 文 件 日 期

期限  

--  

 
 建議修訂第 58段、73段、82段、附 I(i)

及附 II第 4段為：  
 

獲批撥金額  遞交文件日期  

50,000 元或以

下  

計劃完成後四星

期內  

50,000 元以上  計劃完成後八星

期內  

以區議會撥款通知書之遞交文件日期為
準  

 

 委員會於 2015年 1月 27

日 會議 上 決 定 下 調 團

體 每年 的 可 獲 資 助 上

限 ，由 6萬 元 降 至 4萬

元 或 5萬 元 (有 關 修 訂

詳 見第 一 項 須覆 檢 事

項。  

5.  更 改 活 動

資料  

第 71段：  

活動 必 須 按照 核 准 的方 案 和 預算

進行。獲資助者如對活動作出任何

的修訂或變更 (如︰更改活動進行

日期、性質和現金流量需求；增添

活動 原本 獲核 准時 沒有 的支 出項

目，以及其他超過 5%應急費用的

額外開支等 )，必須向區議會提出

理由，並事先獲得區議會或其授權

人士批准……  

 建議修訂第 71段：  

 

活 動 必 須 按 照 核 准 的 方 案 和 預 算 進

行。獲資助者如對活動作出重大的修
訂或變更 (如︰更改活動性質、調整現
金流量需求和調撥開支項目；及增添

活動原本獲核准時沒有的支出項目和

其 他 超 過 5% 應 急 費 用 的 額 外 開 支

等 )，必須向區議會提出理由，並事先

獲得區議會或其授權人士批准。如對
活動作出非重大的修改，即更改活動
日期、地點、收費、採購人員，則須
事 先 填 寫 非 重 大 修 改 通 知 表 (表 格 U)
並交回秘書處 . . . . .  

  

 根 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

《 運用 區 議 會撥 款 守

則》 ， 活 動有 重 大 的

修 訂或 變 更 ，須 事 先

獲 得區 議 會 批准 。 修

訂 可讓 區 議 會更 有 效

率 地審 批 非 重大 的 修

訂。  

6.  收 支 結 算

表的處理  

附錄 II第 5段 (a)：  

除 非 下 文 第 6(a) 及 (b) 段 另 有 指

明，否則獲資助者一般必須把收支

結算表連同證明文件及單據 1的正

本一併提交區議會。  

 須修訂附錄 II第 5段 (a)為：  

除非下文第 5(b)及 (c)段另有指明，否

則獲資助者一般必須把收支結算表連

同證明 文件及 單據 1的正本 一併提 交

區議會。  

 行文不準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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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覆檢事項  原來準則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7.  攤位遊戲  附錄 III第 5段 (c)：  

攤位遊戲：  

布置費用︰每個攤位 200元。  

 

 建議修訂附錄 III第 5段 (c)：  

 

攤位布置及購買物資費用︰每個攤位

250元。  

 現 時 團 體 申 請 攤 位 物

資的開支以「無此項」

審 批， 容 易 令申 請 團

體 作過 大 的 活動 開 支

預 算以 添 置 過量 攤 位

物資。  

 

8.  獎品  --   建議增加附錄 III第 9段 (d)：  

 

頒 贈 予 申 請 機 構 或 籌 備 委 員 會 的 委
員、職員及有關人士的獎品概不資助。 

 

 申 請 機 構 或 籌 備 委 員

會 的委 員 不 應通 過 舉

辦 比賽 ， 以 比賽 優 勝

者 的身 份 取 得區 議 會

資助的獎品。  

9.  康 樂 班 導

師酬金  

附錄 III第 10段 (c)(i)：  

康樂班導師 (包括太極、舞蹈、跆

拳道、獅藝武術等 )酬金的限額以

不高 於康 樂及 文化 事務 署釐 定的

限額為準︰每小時 146元……  

 

 建議修訂附錄 III第 10段 (c)(i)：  

 

康 樂 班 導 師 (包 括 太 極 、 舞 蹈 、 跆 拳

道、獅藝武術等 )酬金的限額以不高於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釐定的限額為準︰

每小時 170元……  

 

 

 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最

新釐定的限額相應調整。 

10.  居 民 團 體

中 秋 節 日 燈

飾  

附錄 III第 21-25段：  

每個 財 政 年度 每 個 居民 團 體 能申

請區 議會 撥款 以資 助其 辦事 處開

幕、旅行、環保活動、中秋節日燈

飾及嘉年華各一次。  

 建議增加以下限制至準則附錄 III第 24

段 (d)：  

 

由 2016-17年度開始，居民團體不可連
續兩個財政年度申請區議會撥款以資
助屋苑中秋節日燈飾。(即 2015-16年度
有 相 關 申 請 記 錄 的 團 體 將 不 能 於
2016-17年度再次申請有關撥款。 ) 

 

 

 

 有委員曾於 2014年 7月

29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

提 出檢 討 ， 希 望 透 過

行 政措 施 以 減低 中 秋

節 日 燈 飾 的 撥 款 需

求 ，並 認 為 應鼓 勵 居

民 團體 重 用 區議 會 所

資助的燈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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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覆檢事項  原來準則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11.  居 民 團 體

旅 行 ／ 嘉 年

華  

 附錄 III第 21-25段：  

每個 財 政 年度 每 個 居民 團 體 能申

請區 議 會 撥款 以 資 助其 辦 事 處開

幕、旅行、環保活動、中秋節日燈

飾及嘉年華各一次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附錄 III第 22段 (e)(i)5：  

旅遊 車 的 資助 數 目 會根 據 居 民組

織的住戶數目計算：每 100戶可獲

資助租用 1輛旅遊車，而住戶總數

不足 100戶的居民組織仍可獲資助

1輛旅遊車。申請團體必須於撥款

申請表上清楚列明住戶總數，以便

區議 會 決 定其 可 獲 得資 助 的 旅 遊

車總數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建議增加以下限制至準則附錄 III第 22

段 (c)及第 25段：  

居民團體不能於同一年度同時獲得區
議會資助旅行及嘉年華活動。  

 

 準則正文第 7段將相應修訂為：  

居民組織每年可申請區議會撥款，以

舉辦以下活動各一次： (a)旅行活動或
嘉年華活動、 (b)環保活動、 (c)中秋節
日 燈 飾 及 (d)居 民 組 織 辦 事 處 開 幕 典
禮。（附錄 III第 21-25段）  

 

 

 

 建 議 增 加 備 註 至 附 錄 III 第 22 段

(e)(i)5：  

旅遊車的資助數目會根據居民組織的

住 戶 數 目 或 實 際 活 動 參 加 者 (包 括 工
作人員 )計算 (以最低者為準 )：  

- [住戶數目 ]每 100戶可獲批資助租用

1輛旅遊車，而住戶總數不足 100戶的

居民組織仍可獲批資助 1輛旅遊車。申

請團體必須於撥款申請表上清楚列明

住戶總數，以便區議會決定其可獲得

資助的旅遊車總數。  

- [實際活動參加者 ]每滿 60位活動參
加者 (包括工作人員 )才可獲資助租用 1

輛旅遊車。  

 

 

 

 申 請 居 民 團 體 旅 行 ／

嘉 年華 的 地 區團 體 眾

多 ，惟 區 議 會資 源 緊

絀 ，希 望 透 過行 政 措

施 ，減 低 同 一居 民 團

體 能獲 得 區 議會 撥 款

的 金額 ， 從 而讓 更 多

團 體能 得 到 區議 會 資

助 。 就 旅 行 或 嘉 年

華 ，建 議 同 一居 民 團

體 只能 於 該 年度 向 區

議會申請一次撥款。  

 

 

 避 免 實 際 活 動 參 加 人

數 遠 較 住 戶 數 目 低

時 ，居 民 團 體仍 可 取

得 較高 的 撥 款額 ， 令

區 議會 資 源 未能 有 效

運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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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覆檢事項  原來準則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 附錄 III第 22段 (e)(ii)：  

便餐津貼  

1.  為一般居民舉辦的旅行，每輛

／艘旅遊車／遊艇／渡輪只可有 1

名義 工 獲 資助 65元 ，最 多 只 限 10

名義工 (二○一二年四月修訂 )；  

2.  為長者舉辦的旅行，則每 25名

參 加 者 可 有 一 名 義 工 獲 資 助 65

元，最多只限 10名義工 (二○一二

年四月修訂 )；  

3.  弱智或傷殘人士與義工的比例

可按需要調整。  

 

 建議 刪 除 附 錄 III第 22段 (e)(ii )的 便 餐

津貼。  

 

 現 時 大 部 分 旅 行 社 提

供 的報 價 已 就每 60位

參 加 者 豁 免 當 中 2 位

的 收費 ， 有 關豁 免 與

區 議會 就 居 民團 體 旅

行 所提 供 的 便餐 津 貼

資源重疊。  

12.  居 民 團 體

環保活動  

附錄 III第 23段 (b)第 4點：  

不資助以下項目：  

該年 度 曾 接受 區 議 會審 批 的 其他

環保活動撥款。  

 修訂附錄 III第 23段 (b)第 4點：  

不資助以下項目：  

同一活動於該財政年度曾接受區議會

審批的其他環保活動撥款。  

 現 時 西 貢 區 的 居 民 團

體 能 就 籌 辦 環 保 活 動

向 西 貢 區 議 會 申 請 區

議 會 撥 款 或 環 境 保 護

署撥款，委員會於 2014

年 7月 29日的會議決定

同 一 活 動 不 應 同 時 得

到 區 議 會 及 環 境 保 護

署的撥款。  

 

13.  評 判 嘉 賓

紀念品  

附錄 III第 27段：  

主禮嘉賓紀念品 (不予資助 )。  

 建議修訂第 27段：  

主禮嘉賓／評判紀念品 (不予資助 )。  

 

 建議修訂附錄 III第 16段 (h)：  

證書／獎狀／紀念狀：每張 10元。  

 

 有 申 請 團 體 向 區 議 會

申 領主 禮 嘉 賓及 評 判

紀 念品 的 開 支。 建 議

採 取同 一 準 則， 除 了

主 禮嘉 賓 外 ，評 判 紀

念 品的 開 支 亦不 予 資

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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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覆檢事項  原來準則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 

 申 請 團 體 可 透 過 印 製

紀 念狀 以 取 代製 作 有

關的紀念品。  

14.  準 則 「 社

區 參 與 計 劃

的 開 支 限 額

及 獲 准 支 出

項目」的內文  

--   修訂準則第 5-9段   委員會於 2015年 1月 27

日 會 議 上 決 定 準 則

「 社區 參 與 計劃 的 開

支 限額 及 獲 准支 出 項

目 」的 內 文 應 有 更 清

晰的編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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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財委會審批撥款事宜  
 

須覆檢事項  原來準則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超額預算  區 議 會 會 以 財 政 年 度 所 得 撥 款 的

125%制訂預算及分配撥款，然後按

各開支項目所獲分 配的預算批撥款

項，並在有需要的時候為個別開支項

目作超額承擔。  

 委員會維持以財 政 年 度 所 得 撥 款 的

125%制訂預算及分配撥款。  

 

 

 制 訂 超 額 預 算 可 以 確

保 區 議 會 撥 款 不 會 因

為 申 請 團 體 中 途 撤 回

活 動 撥 款 申 請 或 活 動

在 結 束 後 有 較 多 剩 餘

撥款交回區議會，以致

令 未 能 善 用 該 年 度 所

有撥款。  

 

 另一方面，過多的超額

預 算 則 可 能 影 響 下 一

個 財 政 年 度 的 可 用 款

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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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表格 A–撥款申請表  

 

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第 1頁表

格上方  

區議會聯絡方法：  

 
  3740 5264  

  2174 8355 

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

樓四樓 

 建議增加以下聯絡電話及西貢區議會電郵地址：  
 

   3740 5264  

    (社區事務) 

   3907 0131  

    (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) 

   2174 8355 

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

 skdcadm@skdc.had.gov.hk 

 

 如通過，此修訂將通用於其他區議會撥款相關表

格。  

 

 方便申請團體能直接聯

絡負責職員及以電郵方

式遞交所需資料。  

第 1頁表

格 下 方

(E)部份  

--   建議增加以下欄位並於頁底增加相關備註：  

 

本機構是：  

□  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  88 條獲稅務局豁免繳稅
的慈善機構及慈善信託 (請附上有關證明文件 )*  

 

 
1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 88條獲稅務局豁免繳稅的團體，
每年的區議會撥款資助上限為 5萬元，非根據《稅務
條例》第 88條獲稅務局豁免繳稅的團體，每年的區
議會撥款資助上限則為 4萬元。  

 
 
 
 

 委 員 會 於 2015 年 1 月 27

日會議上決定，如根據

《稅務條例》第 88條獲

稅 務 局 豁 免 繳 稅 的 團

體，每年的資助上限可

由 4萬元提升至 5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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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第 3頁第

2部分  

合辦者／機構的資料 (適

用 於 與 其 他 機 構 ／ 區 議

會合辦的活動 ) 

 建議增加協辦機構：  
 

合辦／協辦機構的資料 (適用於與其他機構／區議會

合辦／協辦的活動 )  

 

 方便申請機構填寫協辦

團體的資料。  

第 3頁表

格  

合 辦 機 構 名 稱 ／ 聯 絡 人

姓 名 ／ 電 話 號 碼 ／ 傳 真

號碼／電郵地址  

 建議增加協辦機構：  

 

合辦／協辦機構名稱／聯絡人姓名／電話號碼／傳
真號碼／電郵地址  

 

 表格第 9頁有關部份亦作出相應修訂。  
 

 方便申請機構填寫協辦

團體的資料。  

第 6頁表

格  

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款 額

(元 ) (c) = (b)–(a)  

 建議加入以下備註：  
 

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款額 (元 )  (c) = (b)–(a)
#  

#即預算支出總額減去預算收入總額  

 令表格更清晰。  

 

(五 )  表格 B–收支結算表  

 

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 
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第 1 頁

表格  

如欲申請發還墊付的款項，必須於活動 /

計劃完成後，按下表所列日期，將下列

文件的正本連同本申請表遞交區議會秘

書處︰  

 

獲批撥金額  遞交文件日期  

60,000 元或以

下  

計劃完成後四星

期內  

60,000 元以上  計劃完成後八星

期內  

 建議加入以下備註及修訂有關獲批

撥金額：  

 

獲批撥金額  遞交文件日期  

50,000 元或以

下  

計劃完成後四星

期內  

50,000 元以上  計劃完成後八星

期內  

以區議會撥款通知書之遞交文件日期
為準  

 除 非 委 員 會 酌 情 處

理，在任何情況下，申

請 團 體 遞 交 發 還 款 項

申 請 的 相 關 文 件 的 限

期不能遲於 3月 8日。  

 

 委員會於 2015年 1月 27

日 會 議 上 決 定 下 調 申

請團體的資助上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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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 
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       

 

 

 如通過，此修訂將通用於其他區議

會撥款相關表格。  

 

 

第 1 頁

(A) 部

份  

活動推行／展開日期：  

 

 建議刪除以下字眼：  

 

活動推行／展開日期：  

 

 申 請 機 構 能 更 容 易 填

寫有關表格。  

第 1 頁

(A) 部

份  

收款機構名稱  (英文正楷 )﹕   建議加入以下備註：  

 

收款機構名稱  (英文正楷並須與銀行
戶口名稱一致 )﹕  

 

 

 申 請 機 構 能 更 準 確 填

寫有關表格。  

第 1 頁

(A) 部

份  

本年度的核准活動撥款額   建議以下列字眼取代：   

 

已領取的區議會撥款總額 (包括已領取
的預支款項 )：  

 

 配 合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

範本。  

第 2 頁

(B) 部

份 第 2

項 註

解 及

第 4 頁

附頁 I 

--   建議加入以下備註：  

 

「內部資源」、「贊助」及「活動收費」
均視作此表格中的「收入」部份。  

 

 

 令表格更清晰。  

第 5 頁

附頁 II 

--   建議加入以下備註：  

 

請就所提交的收據自行編上號碼 (不需
要填寫由物料及服務供應公司發出的

 申 請 機 構 能 更 準 確 填

寫有關表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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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 
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收據編號 )。  

 

 

 

 

(六 )  表格 C–報價記錄表  

 

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第 1 頁

第 1 部

份 (e) 

(沒有書面報價單的項目，亦需夾附供應

商／承辦商確認出價的資料，以及填寫第

II 及 III 部分的表格 ) 

 建議修訂以下備註：  
 

(沒有正式報價單的項目，亦需夾附供應

商／承辦商確認出價的資料，以及填寫第

II 及 III 兩部分 )  

 

 令表格更清晰。  

第 2 頁

第 3 部

份  

沒有書面報價單的項目，亦需夾附供應商

／承辦商確認出價的資料，詳情如下﹕  

 建議加入以下備註：  
 

沒有正式報價單的項目，亦需夾附供應商

／承辦商確認出價的 書面資料，詳情如

下﹕  

 

 令表格更清晰。  

第 2 頁

第 3 部

份  

沒有遵照《社區參與計劃、地區節資助計

劃、及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西貢區議會

撥款使用準則 /程序》訂明的採購規則的

理由……  

 建議刪除以下名稱：  

 

《社區參與計劃、地區節資助計劃、及地
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 西貢區議會撥款使

用準則 /程序》  

 現時沒 有地 區節 資

助計劃及地區文化

活動資助計劃。  

第 3 頁

表格  

利益申報 (B) -  

本機構的獲授權人、活動的指定負責人及

指定採購人員不可在活動╱計劃中獲取

任何收入（即使有關支出項目並非區議會

 建議以粗斜體顯示利益申報 (B)。  

 

 如通過，此修訂將通用於其他區議會撥

款相關表格。  

 申請機 構 能 更容 易

注意到有關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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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撥款的資助項目）。  

 

 

 

(七 ) 表格 G–導師／表演酬津表  

 

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第 1 頁

表格  

導師姓名   建議增加表演者姓名的欄位：  

導師／表演者姓名  

 

 準則 述及 此表 格的 地方 將作 出相 應修

訂  

 

 方便申 請團 體填 寫

表演酬金相關的開

支。  

 

 

(八 )  表格 H–預支款項申請表及承諾書  

 

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第 1 頁

表格  

活動名稱及編號  :  

____________________ 

舉辦地點     :  

____________________ 

推行日期／推行期  :  

____________________ 

建議修定為以下欄位 :  

 

獲資助者名稱：   

  
活動名稱：   

  
推行日期／推行期：   

  

收款機構名稱  (英文正楷並
須與銀行戶口名稱一致 )﹕  

 

 
 

  

 令表格更清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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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收款機構地址  (英文正楷 )﹕   

   

第 1 頁

表格  

--  新增欄位：  

預計開始支付開支日期 #：  
#民政事務處會向獲資助者發放預支款項，但發放款
項的日期不會早於獲資助者預計開始支付開支的日
期前一個月。  

 令表格更清晰  

第 2 頁

備 註
(iv) 

在活動完結後一個曆月內，向貴

處提交活動總結報告、收支結算

表，以及有關的證明文件和單據

／執業會計師報告；  

 

建議修定為：  

 

根據撥款通知書的遞交文件日期，在活動完結後向貴

處提交活動總結報告、收支結算表，以及有關的證明

文件和單據／執業會計師報告；  

 

 令表格更清晰。  

 

 

(九 )  表格 I–活動總結報告  

 

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第 1 頁

表格  

 

獲批撥金額  遞交文件日期  

60,000 元或以下  計劃完成後四星期

內  

60,000 元以上  計劃完成後八星期

內  

       

 

 建 議 加 入 以 下 備 註 及 修 訂 有 關 獲 批

撥金額：  

獲批撥金額  遞交文件日期  

50,000 元或以

下  

計劃完成後四星

期內  

50,000 元以上  計劃完成後八星

期內  

以 區 議 會 撥 款 通 知 書 之 遞 交 文 件 日 期
為準  

 

 如通過，此修訂將通用於其他區議會

撥款相關表格。  

 委 員 會 於 2015 年 1

月 27日會議上決定

下調申請團體的資

助上限。  



15 

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第 1 頁

(5) 部

份  

--  建議增加以下備註：  

 

(5) 財政簡報  (應與收支結算表第 2 頁

(B)部份的金額相同 ) 

 

 令表格更清晰。  

第 1 頁

(6) 部

份 表

格  

 

項目／活動舉行日期 參加人數 

原先擬定日期 實際日期 目標 實際 

    
 

建議增加以下備註：  

 

項目／活動舉行日期 參加人數 

原先擬定日期 

(撥款申請表提供的

日期) 

實際日

期 

目標 

(撥款申請表提供的

人數) 

實際 

    
 

 令表格更清晰。  

 

 

(十 )  表格 M–幹事╱員工酬金表  

 

項目  原來準則／字眼  修改／增訂建議  

(修訂／增訂項目以粗斜體表示 ) 
修改／增訂原因  

第 1 頁

表格  

-  建議增加「工作性質」欄位   因應準則附錄 III第 18段 (d)

之要求 -「申請團體須提交

員工的姓名、聯絡電話號

碼及地址、工作性質和工

作日期，並須填寫幹事／

員工酬金表」。  

 

 

西貢區議會  

二○一五年一月  


